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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評鑑歷程

年度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第一
週期

第二
週期

第三
週期

第四
週期

第一週期

等第制
1.提升辦理師資培育績效
2.管控師資培育品質
3.輔導師資培育單位

第二週期

認可制

第三週期

1.分年評鑑：認可制
2.自訂評鑑：自評/準自評1.提升辦理師資培育績效

2.管控師資培育品質
3.輔導師資培育單位
4.發展機構特色與資源整合

協助各校從學校定位、系所結構及辦
學條件中，持續精進師資培育機構之
辦學專業、績效、特色、創新

第四週期

1.分年評鑑：認可制
2.自訂評鑑：自評(自願性)
1.品質改善導向
2.結合校務研究機制，落實證據本位師
資培育決策
3.落實師資生教師專業素養與核心能力
之作為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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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委辦認可程序第四週期師資培育評鑑規劃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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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週期師資培育評鑑後設評鑑
• 問卷調查法:

• 分年評鑑發出283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171份，回收率60.42%。

• 自訂評鑑發出274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168份，回收率61.31%。

• 焦點團體座談
• 師資培育評鑑機制規劃焦點團體座談（2場）

• 自訂評鑑精進作法焦點團體座談（1場）

• 幼教與教保員評鑑整合焦點團體座談（1場）

• 完成第三週期師資培育評鑑分年評鑑在六大評鑑項目各指標之優
點、缺點與未來發展之內容分析、12項基本與關鍵指標之評鑑結
果統計

第四週期師資培育評鑑規劃過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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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美國師資培育認可審議委員會(CAEP)之2022認可標準

• 向司長簡報第四週期師資培育評鑑規劃草案

• 第四週期師資培育評鑑諮詢會議
• 第四週期師資培育分年評鑑規劃草案專家諮詢會議（2場）

• 第四週期師資培育自訂評鑑規劃草案諮詢會議（含專家學者、師資培育單
位主管及承辦人員） （1場）

第四週期師資培育評鑑規劃過程-2/2

7



目录

1 委辦認可程序第四週期師資培育評鑑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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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期師資培育評鑑目的

強調品質改善導向，做為受評單位改善
之依據並引導培育特色師資

1

2 導入PDSA品質保證，結合校務研究機制，
落實證據本位師資培育決策

3 凸顯受評單位對落實師資生教師專業素
養與核心能力之作為與成效

9



目录

1 委辦認可程序第四週期師資培育評鑑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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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鑑對象
• 師範（教育）大學：含改制後或整併後之綜合大學

• 與校內教育相關系所有合聘師資之師資培育中心

（原：設有教育相關系所之師資培育中心）

• 獨立師資培育學系或師資培育中心

• 評鑑類科
•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 幼兒園師資類科

• 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

第四週期師資培育評鑑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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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委辦認可程序第四週期師資培育分年評鑑

1. 預計辦理時程
2. 重要變革
3. 實地訪評與認可程序
4. 實地訪評流程
5. 項目與標準
6. 結果評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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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期師資培育分年評鑑預計辦理時程

公布第四週期
師資培育評鑑
實施計畫

114-118112

自我評鑑階段 實地訪評 後續追蹤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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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期師資培育分年評鑑重要變革

1

整合、簡化

指標

2

減少

實地訪評天數

3

調整
釐清機制

4

取消
觀察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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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期師資培育分年評鑑實地訪評與認可程序

書面審查階段 實地訪評階段 結果決定階段

評鑑小組召開
書面審查會議

上：4-5月

下：10-11月

受評單位
第一次待釐清問題回覆

上：3-4月
下：9-10月

評鑑委員書面審查
提出第一次待釐清問題

上：2-3月
下：8-9月

受評單位
提交概況說明書

上：2月15日

下：8月15日

審查與確認結果

上：11-12月
下：隔年5-6月

評鑑小組意見回應

上：10月
下：隔年4月

公告結果

上：12月底
下：隔年6月底

受評單位提出申復申請

上：8-9月
下：隔年2-3月

晤（座）談名單

實地訪評前2週提供受評單位

實地訪評前1週回傳

第二次待釐清問題

實地訪評前1週提供受評單位

實地訪評當天回覆

實地訪評

上：5-6月
下：11-12月

新
增

新
增

新
增

調
整

15



第四週期師資培育分年評鑑實地訪評流程

時間 工作項目 補充說明
09：00 - 09：30 評鑑委員到校

09：30 -09：50 評鑑委員預備會議

09：50 -10：20 師資培育業務單位簡報（2類科以上） 若為單一類科簡報時間為
09：50 -10：4010：20 -10：40 各受評師資類科業務簡報

10：40 -12：00 資料檢閱與交流

12：00 -13：00 午餐暨休息時間

13：00 -13：40 參觀教學環境與設施

13：40 -14：20 教師及行政人員晤談
教師含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專
任教師；其他單位支援之實習
輔導教師；實習輔導教師

14：20 -14：50 在校學生晤談

14：50 -15：00 休息時間

15：00 -15：20 實習學生晤（座）談

15：20 -16：10 評鑑委員討論會議

16：10 -16：40 綜合座談

16：40 -17：00 評鑑委員討論會議16



第四週期師資培育分年評鑑項目與標準-1/9

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

學生學習成效行政運作及自我改善

項目一

教育目標及師資職前教
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

八個檢核指標

實習及夥伴學校關係學生遴選及學習支持

項目二

項目三

項目四

項目五

項目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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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期師資培育分年評鑑項目與標準-2/9

項目 項目標準 標準內涵

項目一、
教育目標及
師資職前教
育階段教師
專業素養

1-1.學系/師資培育單位所訂之教育

目標、專業核心能力與師資職

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

指標之聯結

1-1-1.學系/師資培育單位之教育目標與師資生專業核心能力/素養。

1-1-2.學系/師資培育單位之教育目標、師資生專業核心能力/素養與

教育部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之關聯性。

1-1-3.學系/師資培育單位協助與評估師資生了解教育目標、師資生

專業核心能力/素養與教育部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

其指標之作法。

1-2.學系/師資培育單位依教育目標、

專業核心能力與師資職前教育

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培

育師資生之具體作法

1-2-1.學系/師資培育單位依教育目標、師資生專業核心能力/素養與

教育部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培育師資生認

識學習者發展與教學現場環境之作法。

1-2-2.學系/師資培育單位依教育目標、師資生專業核心能力/素養與

教育部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培育師資生了

解教學科目核心知能之作法。

1-2-3.學系/師資培育單位依教育目標、師資生專業核心能力/素養與

教育部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培育師資生具

備教學能力之作法。

1-2-4.學系/師資培育單位依教育目標、師資生專業核心能力/素養與

教育部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培育師資生具

備教學專業發展與倫理之作法。
18



第四週期師資培育分年評鑑項目與標準-3/9

項目 項目標準 標準內涵

項目二、
行政運作及自

我改善

2-1.師資培育在校/院務發展計畫與

學校組織中之定位

2-1-1.校/院務發展計畫中對培育符應教學現場需求優質師資之策略

與行動。

2-1-2.學校結合高教深耕計畫或教育部精進特色師培計畫，強化培育

符應教學現場需求優質師資之作法。

2-1-3.師資培育單位獲得校級行政單位支持之具體成果。

2-2.結合校級校務研究機制，建立

一套完整與永續反映師資培育

效能之品質保證系統

2-2-1.師資培育單位之行政運作機制能依規定運作並建立完善紀錄。

2-2-2.師資培育單位能建立持續品質改善機制，落實師資培育之品質

保證與提升。

2-2-3.師資培育單位能建立師資生從入學到生涯發展不同階段之學習

成效的數據資料。

2-2-4.師資培育單位能運用師資生學習成效數據，結合校務研究進行

議題分析，做為研擬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品質改善與提升之策

略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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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期師資培育分年評鑑項目與標準-4/9

項目 項目標準 標準內涵

項目二、
行政運作及自

我改善

2-3.互動關係人參與師資培育之課
程規劃與設計、學習評估、品

質持續改善之機制與成效

2-3-1.師資培育單位內部互動關係人參與課程規劃與設計、學習評估、
品質持續改善之機制與成效。

2-3-2.師資培育單位外部互動關係人參與課程規劃與設計、學習評估、
品質持續改善之機制與成效。

2-3-3.師資培育單位蒐集各師資培育單位辦學資訊做為標竿學習與品

質改善之作法。

2-4.因應科技發展建置或提供智慧
學習環境，滿足教學與學習需

求之作法

2-4-1.師資培育單位建置或提供師資生智慧學習環境之作法與成效。
2-4-2.師資培育單位培養師資生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能力之作法與

成效。
2-4-3.師資培育單位培養師資生運用輔具進行科技融入教學之作法與

成效。

2-5.配合教育政策發展（如社會責
任、雙語教育、美感教育、實

驗教育……），強化師資生教
學專業能力之作法

2-5-1.師資培育單位輔導師資生組成多元團隊赴教學現場進行學習服
務，善盡社會責任之作法與成效。

2-5-2.師資培育單位強化師資生對教育政策發展（如雙語教育、美感
教育、實驗教育……）之專業能力增能的作法與成效。

2-5-3.師資培育單位鼓勵與輔導師資生修讀第二專長（強化包班能

力），以滿足教學現場需求之作法與成效。（國民小學師資類
科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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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期師資培育分年評鑑項目與標準-5/9

項目 項目標準 標準內涵

項目三、
學生遴選及學

習支持

3-1.遴選適性與優質師資生，滿足
K-12師資多元需求

3-1-1.師資培育單位遴選適性與優質師資生之規定。
3-1-2.師資培育單位建立獎勵機制，吸引適性與優質學生報名師資

生遴選。
3-1-3.師資培育單位依據學校系所條件並評估市場需求，規劃多元

師資類別之師資生遴選作法。
3-1-4.師資培育單位建立不適任師資生停止師資培育之作法。

3-2.檢視與支持師資生學習進步之
機制與成效

3-2-1.師資培育單位建置確保課程邏輯之課程地圖做為師資生學習指
引。

3-2-2.師資生對課程地圖做為學習指引之瞭解。
3-2-3.師資培育單位建立檢視師資生在不同階段學習進步（包括學科

內容知識、教學知識、教學技能、專業責任、教學實務）之作

法。
3-2-4.師資培育單位促進師資生學習支持需求之作法與成效。

3-3.師資生學習與增能輔導之作法與
成效

3-3-1.師資培育單位實施導師制度與提供學生學習與生涯輔導。
3-3-2.師資培育單位辦理各種學習和生涯輔導活動。

3-3-3.師資培育單位強化師資生在語文、資訊、板書或其他教學基本
知能之增能。

3-3-4.師資培育單位強化師資生擔任學校行政知能，以符應教學現場

之需求。（幼兒園及特殊教育學校（班）兩類科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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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期師資培育分年評鑑項目與標準-6/9

項目 項目標準 標準內涵

項目四、
教師質量及課

程教學

4-1.教師質量符合課程規劃需求

4-1-1.專任教師人數符合師資培育相關法規之規定。

4-1-2.專任教師學術專長或個人學經歷與師資培育課程開設需求相符

合。

4-1-3.兼任教師學術專長或個人學經歷與師資培育課程開設需求相符

合。

4-1-4.專任教師有合理之教學負擔。

4-2.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反映專業核

心能力、教育部師資職前教育

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及

教學現場需求

4-2-1.師資培育課程設計（教學大綱）與專業核心能力、教育部師資

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課程基準間之緊密鏈結。

4-2-2.師資培育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內容能反映教學現場新興議題

（主要包括性別平等、生命、人權、環境、海洋等 12 年國教重

大議題）需求及師資生增能之成效。

4-2-3.專兼任教師所開設科目，能明確描述所要達成之師資職前教育

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並設計適切之教學內容、教學方

法與學習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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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期師資培育分年評鑑項目與標準-7/9

項目 項目標準 標準內涵

項目四、
教師質量及課

程教學

4-3.教師有效教學之作為

4-3-1.專任教師與教學現場合作進行自我增能，確保教學內容符應教

學現場需求。

4-3-2.專任教師能組成專業學習社群，以互動增能，並指導師資生之

社群發展知能與行動。

4-3-3.師資培育單位教學實務相關課程（如班級經營、分科/領域教

材教法、分科/領域教學實習等）授課之專兼任教師具有符合所

任教類科之中等以下學校任教教師實際或臨床教學經驗。

4-3-4.師資培育單位能促進教師合作教學或引進教學現場優質師資合

作開課，確保教學內容符應教學現場需求，並培養師資生跨領

域課程設計與合作教學之能力。

4-3-5.師資培育單位透過學校機制（如教學卓越獎勵、教師評鑑與教

學評量），提升與改善教師教學品質之作法與成效。

4-4.教師確保師資培育優質化之相關

學術研究成果

4-4-1.專任教師在師資培育優質化之學術或實務研究成果。

4-4-2.專任教師申請教學實踐或相關計畫強化師資生學習成效之成果。

4-4-3.專任教師將師資培育優質化相關研究成果融入教學實務或指導

師資生進行優質師資行動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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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期師資培育分年評鑑項目與標準-8/9

項目 項目標準 標準內涵

項目五、
學生學習成效

5-1.師資生學習成效之評估系統

5-1-1.師資培育單位評估師資生具備教育部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

業素養及其指標之機制。

5-1-2.師資培育單位證明師資生能力能符合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

業素養及其指標。

5-1-3.師資培育單位鼓勵師資生參與教學實務能力檢測、國民小學國

數社自檢測。

5-2.畢業生品質滿意度回饋系統

5-2-1.師資培育單位能蒐集畢業生意見或利用教育部畢業生生涯調查

資料，評估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達成程度。

5-2-2.師資培育單位蒐集雇主意見，評估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

素養及其指標達成程度。

5-3.畢業生教師證照取得與職涯成效

5-3-1.師資培育單位輔導師資生取得教師生涯相關證照。

5-3-2.師資生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之結果。

5-3-3.師資生從事教育相關職涯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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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期師資培育分年評鑑項目與標準-9/9

項目 項目標準 標準內涵

項目六、
實習及夥伴學

校關係

6-1.與中小學（幼兒園）在師資職

前培育之實習與夥伴關係建立

與執行

6-1-1.師資培育單位與夥伴學校（幼兒園）在師資生參訪見習/教育

實習運作之定期溝通與合作情形。

6-1-2.師資培育單位強化實習指導教師與實習輔導老師，合作落實師

資生實習契約/計畫，提升教育實習輔導成效之相關運作情形。

6-1-3.師資培育單位與夥伴學校（幼兒園）落實師資生教育實習成績

評量機制。

6-1-4.師資培育單位與附設實驗學校在師資職前培育之實習相關事項

之合作成效（學校有附設/屬（實驗）學校之師資培育單位適

用）。

6-2.與中小學（幼兒園）在教師專業

發展之夥伴關係建立與執行

6-2-1.師資培育單位與夥伴學校（幼兒園）在教師教學專業成長之合

作關係與運作。

6-2-2.師資培育單位與夥伴學校（幼兒園）在課程與教學實驗與創新

之合作關係與運作。

6-2-3.師資培育單位與夥伴學校（幼兒園）在學生學習促進之合作關

係與運作。

6-2-4.師資培育單位與附設實驗學校在教師專業發展相關事項之合作

成效（學校有附設/屬（實驗）學校之師資培育單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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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期師資培育分年評鑑檢核指標

檢核指標 內涵

1.學習空間與資源設備
1.空間符合「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之規定。

2.圖書設備符合「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之規定。

2.師資生學校參訪見習及教學

實習輔導培訓

1.各科教材教法與實習課程，每學期至少安排至教學現場進行一次見習。

2.每學年針對實習輔導教師及實習指導教師，辦理實習學生相關輔導培訓活動至少一場。

3.師資培育在校務發展計畫中

之重視
校務發展計畫中至少有對培育「符應新時代教育現場需求之優質特色師資」之策略與行動規劃。

4.師資數量 符合教育部規定之師資質量計算基準。

5.行政支援人力
1.依學校組織規程與中心設置辦法之規定，編列雇用正式之專職行政人力（含約聘雇人力）。

2.學校每年核給一定額度之工讀時數。

6.師資生通過教師資格考試 受評師資培育類科符合★教師資格考試通過率檢核標準★。

7.畢業生擔任教職暨教育相關

工作情形

1.畢業生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之年度與次二年，擔任正式教師、代理代課教師、或教育行政人員

（含約聘僱）之人數超過50％。

2.畢業生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之年度與次二年，擔任正式教師、代理代課教師、教育行政人員（含

約聘僱），或文教機構從業人員之人數超過75％。

註：達到一項即通過。

8.配合辦理各項教育政策

1.每年至少提出一項教育部公告與師資培育相關計畫之申請（例如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精進

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作業計畫）。

2.參與地方政府辦理地方教育輔導。26



★教師資格考試通過率檢核標準★

第四週期師資培育分年評鑑檢核指標-補充

師資培育類科 計算基準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1.分成一般學科、體育、藝術與人文及職業群科四類。

2.三年平均在全國平均通過率以上或近三年平均通過率

在全國平均減10%以上，但通過率呈逐年進步趨勢。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1.分成一般學科、體育及藝術與人文三類。

2.三年平均在全國平均通過率以上或近三年平均通過率

在全國平均減10%以上，但通過率呈逐年進步趨勢。

幼兒園師資類科
三年平均在全國平均通過率以上或近三年平均通過率在

全國平均減10%以上，但通過率呈逐年進步趨勢。

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

1.分成一般學科、體育及藝術與人文三類。

2.三年平均在全國平均通過率以上或近三年平均通過率

在全國平均減10%以上，但通過率呈逐年進步趨勢。

*僅採計應屆師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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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期師資培育分年評鑑結果評定方式

通過

1.評鑑項目通過達四
項以上，且無任何
一項「未通過」。

2.檢核指標六項以上
「通過」。

有條件
通過

1.不符合評鑑結果
「通過」。

2.評鑑項目僅有一項
以下「未通過」。

3.檢核指標四項以上
「通過」。

未通過

非屬評鑑結果「通
過」或「有條件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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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期師資培育自訂評鑑預計辦理時程

公布第四週期
師資培育評鑑
實施計畫

117-118113-114 114-117112

各類科執行自
訂評鑑計畫機制審查 結果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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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期師資培育自訂評鑑重要變革

1

自願性
申請自訂評鑑

2

整合、簡化

程序與指標

3

增加
釐清機制

4

調整
送件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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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期師資培育自訂評鑑申請條件

第三週期 強制性 第四週期 自願性

自評

1. 符合教育部認定大學校院/科技校院自我評鑑機制及結
果審查作業原則第三點資格之大學/科技校院

2. 近三年教師資格檢定考試通過率平均數高於全國平均數

3. 最近一次師資培育評鑑（不包括再次接受評鑑）結果所
有項目全數通過

1. 符合教育部認定大學校院/科技校院自我評鑑機制及結
果審查作業原則第三點資格之大學/科技校院

2. 近三年教師資格檢定考試通過率平均數高於全國平均數
減五個百分點

3. 最近一次師資培育評鑑（不包括再次接受評鑑）結果通
過之師資類科。

準自評

1.第三週期師資培育自訂評
鑑結果審獲認定之單位

2.第三週期師資培育分年評
鑑結果通過項目達五項以
上且無未通過項目，基本
及關鍵指標全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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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期師資培育自訂評鑑機制審認定程序

學校提交自訂評鑑實施
計畫至本會

自訂評鑑實施計畫書初核

委員會議審查

認定 補充書面
回覆/進行
簡報審查

學校參考審
查建議修正
自訂評鑑實
施計畫書後
，報本會轉
教育部備查

認定 未獲認定

本週期回歸「分年評鑑」

學校補正不全資料
不完整

學校送交自訂評鑑
實施計畫待釐清問
題回覆說明至本會

學校依據審查
意見，送交自
訂評鑑實施計
畫書審查回應
說明至本會

委員書面審查
提出待釐清問題

通過

新
增 每年2期送件

3月、9月

送件時間調整
配合新增待釐清問題提交與回覆機制

機制審

以校為單位，送交一份
自訂評鑑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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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期師資培育自訂評鑑機制審項目與標準-1/4

評鑑辦法1

評鑑項目與指標2

自訂評鑑流程3

4

5

6

自訂評鑑支持系統

改進機制

評鑑結果公布及運用

1.原七大項目20項指標，簡化

為六大項目16項指標

2.第三週期自訂評鑑機制審通
過者，第四週期審核重點：

 第二項「評鑑項目與指標」
 其他五大項目有增修部分

機制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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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期師資培育自訂評鑑機制審項目與標準-2/4

項目 項目標準

1.評鑑辦法

1-1學校訂有師資培育評鑑相關辦法，並能具體明訂自訂評鑑組織、
經費來源、時程、專責人員、評鑑項目、委員聘任（含利益迴
避）、結果呈現方式與公布程度，以及結果運用等要項。

1-2評鑑相關辦法能依校內程序通過，並予公告。

1-3自訂評鑑實施計畫通過校級評鑑指導委員會之審核。

2.評鑑項目與指標
2-1需遵循第四週期實施計畫之原則(待公布)，參考先進國家之評

鑑機制（如CAEP），或評鑑中心公佈之師資培育評鑑實施計畫，
研擬評鑑項目與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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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期師資培育自訂評鑑機制審項目與標準-3/4

項目 項目標準

3.自訂評鑑流程

3-1評鑑流程規劃包括受評單位簡報、資料檢閱、場地與設施檢視
及相關人員晤談等程序，並有清楚合理之流程規劃。

3-2能明確規範評鑑資料填寫之範圍（提出實地訪評前至少5個學期
之資料）。

3-3能採用多種方法蒐集並整合分析辦學資訊（含如何檢證資訊正
確性），作為評鑑辦理參據。

3-4自訂評鑑流程具管控機制，以有效完成評鑑各項作業。

3-5自訂評鑑流程內含申復機制、並明訂申復之要件及受理單位，
以確保師培單位權益。

3-6評鑑委員需自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委員資料庫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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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期師資培育自訂評鑑機制審項目與標準-4/4

項目 項目標準

4.自訂評鑑支持系統

4-1學校及相關系所對於師培單位評鑑能提供必要且明確之人力及行
政支援。

4-2學校能建立參與評鑑校內人員（包括規劃人員及辦理人員）相關
研習機制。

4-3校/院務發展計畫能將師資培育列為校務發展面向。

5.評鑑結果公布及運用

5-1學校應明訂評鑑結果呈現方式、公布方式以及公布程度（包括自
訂評鑑實施計畫書、自訂評鑑結果報告書等），並應敘明評鑑結
果之認定標準。

5-2評鑑結果需採分項認定，其結果分成通過、有條件通過與未通過。

6.改進機制
6-1學校應建立歷次評鑑結果（含內部評鑑）檢討改善機制，並應訂

有清楚明確之追蹤管考時程，及能責付專人或專責單位負責督導
或協助評鑑結果之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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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期師資培育自訂評鑑結果審認定程序

學校提交自訂評鑑結果
報告書至本會

自訂評鑑結果報告書初核

委員會議審查

認定 補充書面
回覆/進行
簡報審查

依據審查意見
修正自訂評鑑
結果報告書函

送本會
認定 未獲認定

下週期回歸
「分年評鑑」

學校補正不全資料
不完整

學校送交自訂評
鑑結果報告書待
釐清問題回覆說

明至本會

學校依據審查意見，
送交自訂評鑑結果
報告書審查回應說

明至本會

委員書面審查
提出待釐清問題

通過

新
增

每年2期送件

3月、9月

送件時間調整
配合新增待釐清問題提交與回覆機制

結果審

結果公布

師資類科
自我評鑑結果

自訂評鑑
結果審認定結果

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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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期師資培育自訂評鑑結果審項目與標準-1/2

自訂評鑑實施計畫落實情形1

評鑑結果之呈現2

評鑑結果之處理、改進與運用3

評鑑檢討4

原七大項目17項指標，簡化

為四大項目10項指標

結果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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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期師資培育自訂評鑑結果審項目與標準-2/2

項目 項目標準

1.自訂評鑑實施計畫
落實情形

1-1自訂評鑑實施能依實施計畫落實執行【含評鑑組織、經費來源、
時程、專責人員、評鑑項目、委員聘任(含利益迴避)、結果呈現
方式與公布程度，以及結果運用等要項】

1-2自訂評鑑機制如於執行過程中有調整修正之情形，應予說明並
檢附相關文件。

1-3評鑑相關法規修訂及公告與推動情形。

1-4評鑑流程管控機制運作情形。

1-5自訂評鑑結果報告書通過校級評鑑指導委員會之審核。

2.評鑑結果之呈現
2-1學校依據所訂定之結果認定標準提出評鑑結果及報告。

2-2評鑑結果能依據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所訂之呈現方式、公布週
知互動關係人。

3.評鑑結果之處理、
改進與運用

3-1學校對評鑑結果之因應處理合理可行，並能提出後續改善計畫
及落實時程。

3-2學校能依據所擬訂之檢討改善機制，管控改善之進度。

4.評鑑檢討 4-1學校能進行後設評鑑，並根據結果修正自訂評鑑實施計畫。
40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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